
卫生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打击非法行

医专项行动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3_c80_323020.htm 卫生部、科技部、公

安部、监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6〕140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

规3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科技厅（委）、公

安厅局、监察厅局、人口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卫生局、科技局、公安局、监察局、人口计生委，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

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联（后）勤部（管理保障部，直工

部，院、校务部）卫生部（局、处），总后直属单位，卫生

部和中医药管理局有关直属单位： 根据2006年全国整顿和规

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国务院决定2006年

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

的通知》（国办发〔2005〕21号）要求，深入开展包括打击

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在内的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并将专项

行动延期到2006年底。现就2006年进一步加强全国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重点 2006年专

项行动仍然围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

行动的通知》和《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确定的5项工

作重点开展工作：一是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行为；二是严肃查

处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的行为；三是严肃查处

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的行为；四是严肃查处非法从事性



病诊疗活动的行为；五是严肃查处利用Ｂ超非法鉴定胎儿性

别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 二、工作要求 （一）

切实加强领导，狠抓责任落实。各地要认真按照国务院2006

年全国整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工作会议精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高对打击非法行医专

项行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按照整规工作“全国统一领

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协调指导、各方联合行动”的要求

，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进一步完善

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具体措施，切实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

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基

层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一切畏难、松懈、麻痹情绪

，保证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保证专项行动工作

目标得以实现，促进本地区医疗服务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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